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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協議基本原則的釋出 
 
2007 年，中共《十七大報告》首次以官方文件的

形式提出簽訂海峽兩岸和平協議(以下簡稱“和平協

議”)的主張，和平協議因而成為兩岸矚目的議題之

一。對此，台灣地區領導人和台灣地區有關政黨也給

予了積極回應。然而，就目前形勢而言，和平協議仍

然處於設想狀態，距離着手簽訂尚存在相當距離。兩

岸關係複雜和敏感，其中不僅有歷史遺留的問題與情

結，也有現實所帶來的衝突與糾葛。1 在簽訂和平協

議之意義已為兩岸所公知的情況下，探討和平協議的

基本原則，建構起理論的框架，借助理論的解釋力與

預測力，對和平協議的若干細部問題作出合適安排，

提出兩岸均可接受的理論方案，是和平協議問題研究

的一項重要課題。 
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是制定和實施和平協議過

程中必須遵循的最基本的準則，是貫穿和平協議制定

和實施的基本精神。確定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實際

上是對兩岸關係的一種“總梳理”，其要點主要有三： 
第一，界定和平協議的主體，明確大陸和台灣階

段性的政治關係定位，為兩岸商簽和平協議奠定政治

基礎。和平協議的主體，即兩岸究竟應當以何名義簽

訂和平協議，關涉到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係定位。後

者構成困擾兩岸關係的癥結，也是兩岸間最為敏感的

政治議題之一。如果囿於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係定

位，和平協議可能將淪為兩岸各種政治術語的“概念

之爭”。一個可取的定位策略，是將大陸與台灣的政

治關係定位予以“議題化”和“階段化”。議題化，

是指將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係定位作為一項兩岸談判

的議題，由兩岸通過協商來加以解決，任何一方都應

當避免單方面確定政治關係定位的模式和表述。階段

化，是指大陸和台灣可以採取分階段、分步驟的方式，

根據兩岸關係發展的狀況，在不同階段確定不同的政

治關係定位，使政治關係定位與兩岸關係的發展相適

應。“議題化”與“階段化”的定位策略可以降低兩

岸因政治關係定位問題的敏感性而激化政治對立的可

能。沿着“議題化”和“階段化”的思路，和平協議

應當為兩岸提供一個均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一方面

解決和平協議的主體問題，為兩岸商簽和平協議奠定

政治基礎，另一方面也為和平協議簽訂後兩岸關係提

供廣濶的發展空間。 
第二，明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重心，強化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發展路徑。根據中共《十七大

報告》，和平協議和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被放置

在一個表述結構中2，表現出和平協議與構建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框架的直接關聯性。兩岸關係依其屬性被分

為事務性關係和政治性關係兩類，前者是包括經濟、

文化、社會等各方面事務的總稱，而後者則是指與政

治、安全、軍事、“國際空間”等有關的事務。當前

兩岸關係發展重在事務性關係，兩岸透過兩會框架所

進行的也主要進行事務性商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

架應當是包括事務性框架和政治性框架在內的總體框

架，發展政治性關係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題中

應有之義。儘管事務性關係的發展可以推動政治性關

係的發展，但這一推動作用並不是自然而然的，甚至

有着很大的外在壓力和潛在危險。因此，和平協議雖

被定位為政治性協議，但亦不應切斷與事務性關係的

聯繫，而宜繼續延續兩岸事務性關係的軌跡，關注到

兩岸關係在事務性關係和政治性關係上的區別，合理

確定和平協議的側重點，強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發展路徑。 
第三，明確和平協議應當包括的主要內容，為兩岸

根據和平協議發展兩岸關係提供載體和渠道。和平協

議應當包括哪些內容，是兩岸商簽和平協議時的核心

∗ 武漢大學法學院講師 

@ FE @ 



論海峽兩岸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 
 

問題。就目前兩岸公開的資料來看，多有學者對和平

協議的內容進行了設計，典型性代表如：其一，張亞

中在《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一文中，基於“整

個中國”和“兩岸關係思想體系”的觀點，認為和平

協議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建立兩岸基礎關係和兩岸共

同體3；其二，邱進益在《提出“兩岸和平合作協議”

的心路歷程》一文中，對兩岸三通、共同市場、停止

軍事對抗、台灣“國際空間”等問題進行了設計4；其

三，陳孔立認為，和平協議應被定位於“在擱置爭議

時期簽訂的協議”，因此，凡是屬於“終極目標”的

問題，超出和平發展而涉及必須“擱置”的爭議問

題，以及並非基礎性的問題，理應不在和平協議內容

的範圍之內。5 儘管以上學者的觀點有所不同，但都

認為和平協議應當規定某些實體性的內容。這一點，

與兩岸民眾對和平協議的期待也有着相契合之處。然

而，客觀觀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兩

岸關係仍然有着較強的“人治”特徵，容易受到政治

人物更替或者政治人物態度更替的影響，尤其是受到

台灣地區領導人態度的影響至為明顯。因此，和平協

議最為關鍵的作用，並非是急於確定某些實體性的內

容，而是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實現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法治化與規範化。 
基於以上三點的考量，本文認為，和平協議的基本

原則主要有兩岸原則、功能原則和制度原則：兩岸原

則用“兩岸”這樣一個地理概念替代“兩國”、“兩

府”、“兩區”、“兩制”、“兩黨”等政治概念，

為大陸和台灣的政治關係定位提供最大、最廣義、最

具發展可能性和最易接受的表述；功能原則延續兩岸

事務性商談的傳統，緩和兩岸從事務性商談向政治性

商談的壓力，使得和平協議能夠在構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框架中起到基礎性規範的作用；制度原則解決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外在政治壓力，使得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得以納入到制度和法治的軌道內，借助法律的

確定性、規範性克服兩岸關係發展中的種種困境，運

用制度的力量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對於各個原則

的生成、含義及功能，本文將在以下部分詳述之。 
  
 

二、兩岸原則： 
“中華民族認同”的邏輯結果 

 
大陸雖然一再通過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擴

充，來包容其兩岸政策的發展與變化，但由於兩岸在

“主權”、“國家”上的根本性爭議，大陸方面對“一

個中國”政治含義的不斷擴充反而被認為是大陸對台

灣的一種“統戰策略”。為了消除這種不必要的誤

解，形成兩岸都能接受的和平協議文本，促進和平協

議的簽訂與實施，可以超越國家層次的認同，在“中

華民族”層次建構兩岸的認同基礎。6 按照“中華民

族認同”的要求，意識形態、政權和國家等各個層次

的議題都應暫時予以擱置，因此，用“兩岸”這一從

地理概念轉化而來的政治概念來指稱大陸和台灣，成

為和平協議的必然選擇。和平協議“兩岸原則”的確

立，體現了“中華民族認同”，反映了和平協議對大

陸和台灣政治關係定位的基本態度，構成和平協議的

基礎。 
 
(一)“兩岸”的釋出 
當兩岸關係的重心從對“誰是中國”的“正統爭

議”轉向“一個中國”的“統獨爭議”後，大陸和台

灣政治關係定位成為兩岸關係中最為敏感和棘手的問

題。台灣方面先後提出“一國兩府”、“一國兩體”、

“一國兩區”、“特殊的國與國”、“一邊一國”、

“憲法一中”等定位模式，而大陸方面也以“一國兩

制”為核心，通過不斷擴大“一個中國”的含義，以

包容台灣方面的現實需要。除在政治層面的爭議外，

大陸和台灣在 1987 年恢復接觸後，也需要一個合適的

名義進行交流，以達到既為兩岸交流提供方便，又不

涉及任何政治議題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兩岸”在

大陸和台灣的交往中具有了特定的含義和特殊的作

用。 
著名的歐洲學者法布里斯‧拉哈(Fabrice Larat)描

述“歐洲”一詞時，曾指出：“語言的演變就像一面

鏡子，透過它，我們可以洞察政治秩序的變化。” 7

“兩岸”一詞的出現，本身就表徵着兩岸關係從不接

觸狀態向接觸狀態的轉變。1987 年前，在大陸和台灣

因政治對立而互不接觸的情況下，台灣問題的論域內

只有“兩黨”、“雙方”而沒有“兩岸”。這時的“兩

岸”甚至不是一個地理概念，大陸和台灣的重要文告

和領導人講話中都沒有出現“兩岸”一詞。這是因

為，“大陸”與“台灣”在兩岸互不接觸的狀態下，

已經被高度意識形態化，政治性極強的“兩黨”、“雙

方”等詞語，已經足以概括大陸和台灣的關係，“兩

岸”自然也沒有出現的必要和可能。直到 1987 年兩岸

恢復接觸後，“兩岸”才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出現，成

為大陸和台灣的代稱。 
隨着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兩岸”一詞逐漸從

一個地理概念，向政治概念轉變。“兩岸”本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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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概念，用於描述分處台灣海峽兩邊的大陸和台

灣。但是，人們在使用“兩岸”時，往往又不是將其

作為地理概念使用，而是多用於指涉一種政治現實，

不僅僅表明分處台灣海峽的大陸和台灣，而且也表明

暫時尚未統一，但同屬於“一個中國”的“大陸”和

“台灣”。這時，“兩岸”轉變為一個政治概念。作

為政治概念的“兩岸”通常有兩種用法：第一，“兩

岸”在作為政治概念使用時，並不是嚴格地指稱地理

上的“台灣海峽兩岸”，因為台灣地區並非僅包括台

灣海峽一側的台灣島，還包括澎湖、金門和馬祖三個

外島，而這三個外島雖在地理上屬於大陸一側，但在

政治上屬於台灣一側；第二，使用“兩岸”的場合，

往往是那些不便表達“一國”的場合，地理上的“兩

岸”儼然是政治上的“一國”的替代品。 
“兩岸”亦被載入大陸和台灣的有關法律，成為

一個法律概念。當然，作為法律概念的“兩岸”顯然

只能按照政治概念的“兩岸”來理解。但是，作為法

律概念的“兩岸”又與作為政治概念的“兩岸”有所

不同。法律雖然是政策的規範表述，但法律本身具有

相對穩定性，因而作為法律概念的“兩岸”在含義上

通常落後於作為政治概念的“兩岸”。根據大陸和台

灣都認可的法治原則，只有法律上對“兩岸”的規

定，才是兩岸公權力機關對“兩岸”正式認可的含

義。因此，作為法律概念的“兩岸”對於大陸和台灣

的政治關係定位更加具有參考意義。根據大陸和台灣

的有關法律，“兩岸”是指兩個依據不同根本法(暫不

考慮該根本法的合法性)所產生的公權力機關進行有

效管轄的區域。 
由此可見，“兩岸”在台灣問題的論域內，已逐

漸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意涵的概念：作為一個地理概

念，“兩岸”承載着人們對兩岸關係過去的認知；作

為一個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兩岸”體現了人們對

兩岸關係現狀的無奈和對未來的期許。在這看似矛盾

的話語背後，體現了兩岸關係在過去 60 年的深刻變

化。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兩岸”的確是個中性而且

抽象、甚至具有“對等”意味的名詞，台北接受的程

度也高。8 當然，邵宗海將“兩岸”理解為“兩岸對

等”有其偏頗之處，但這也進一步地證明了“兩岸”

在兩岸之間可解釋的空間之大、包容性之高。 
“兩岸”的釋出，並不是要以“兩岸”替代“一

國”，相反，“一國”是正確理解“兩岸”的框架。9 本

文所稱的“兩岸”，是“一個中國”框架下的“兩

岸”，對“兩岸”的正確解釋，應是在“一國”框架

內的解釋。用“兩岸”來描述大陸和台灣在現階段的

政治關係定位，原意是借助“兩岸”在含義上的模糊

性，用以迴避可能激化兩岸關係的其他用語。因此，

“兩岸”乃是兩岸關係中的一種策略性考量，而非是

要用“兩岸”來替代“一國”。 
 
(二) 兩岸原則的含義 
兩岸原則是和平協議的基礎原則，也是和平協議

對政治關係定位的基本態度。中共《十七大報告》提

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構想，將政治上的

“一國”置換為地理上的“兩岸”，既在原則上堅持

了“一國”，又在實踐中對“一國”作了策略性的迴

避，體現了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誠意。在此

背景下，兩岸原則將承擔起重要的歷史意義。作為和

平協議的基本原則，兩岸原則的含義主要有：“兩岸”

最為策略地描述了大陸和台灣當前的政治關係，是

“中華民族共識”下最為合適的選擇。在和平協議中

確立兩岸原則，是“中華民族認同”的邏輯結果。作

為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兩岸原則的含義主要有： 
第一，兩岸原則提出的前提是大陸和台灣對“一

個中國”政治含義的認知不同。目前，兩岸(至少在形

式上)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是，大陸和台灣對

“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認識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是

兩岸關係現狀的反映，也為“九二共識”所包容。然

而，問題不僅僅在於兩岸對“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理

解有所不同，在台灣地區內部，各群體間對“中華民

國”的認知也是各不相同。台灣地區相當一部分人持

這樣一種觀點：“我們”(或者直接說“台灣”)是一

個“國家”，依據“憲法”，它的名字是“中華民

國”。10 持這一被稱為“B型台獨”觀點的人，未必

都是“台獨”分子，這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支持統一的

民眾。之所以會出現同一句式為“統”、“獨”兩方

面所共同使用的情況，是因為這裏的“中華民國”，

已經不再是“中國”的一個政權符號，而是已經淪為

“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生存策略。存在於台灣

地區現行“憲法”上的“中華民國”透過“憲法”的

建構作用，成為台灣作為“國家”的一種“存在方

式”。有台灣學者更為透徹地指出，“中華民國”已

死，只有“中華民國憲法”一息尚存。11 考慮到兩岸

在“國家”層次認同的現狀，和平協議應暫時將“一

國”置換為“兩岸”，用地理上的概念模糊、淡化政

治上的“國家”概念。從此意義而言，兩岸原則是和

平協議用於轉化“一個中國”原則表現形式的策略性

原則。 
第二，兩岸原則的基礎是兩岸承認當前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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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對方在其管轄領域的管轄權。由於歷史原因，兩

岸尚未統一的狀態具體表現為：其一，兩岸均依據至

少自認為具有“正當性”的根本法成立，並組成公權

力機關；其二，兩岸的公權力僅及於各自管轄的領域，

而無法對對方實際控制的範圍行使管轄權；其三，兩

岸各自管轄領域內的民眾，絕大多數對各自的根本法

及其由此產生的公權力機關在心理上、情感上和文化

上產生認同。對於此情況，兩岸原則要求兩岸承認當

前的尚未統一狀態，並尊重對方在其管轄領域的管轄

權。惟其如此，兩岸原則方有存在的根基。否則，兩

岸必將陷入政治議題的紛爭，徒增彼此間的不信任

感，並因此阻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第三，兩岸原則的實質是大陸和台灣在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框架內，暫時擱置“國家”、“主權”等爭

議，甚至暫時不談“一個中國”原則，只要不出現將

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對兩岸現狀應保持尊

重。和平協議的認同基礎是“中華民族認同”，意識

形態、政權和國家等層次的議題要麼被擱置，要麼被

轉化為一項“可以談”的議題。因此，和平協議不宜

對兩岸關係的實體性問題作出判斷，而應在現狀的基

礎上，為兩岸關係的實體發展提供相應的制度平台。

為此，和平協議應暫時擱置“國家”、“主權”等爭

議，在具體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為了爭取更多台灣

民眾的認同和支持，甚至可以暫時不出現“一個中

國”的表述。但是，兩岸原則不同於“一國兩府/一國

兩體 /一國兩區”，更不是“兩國論”、“一邊一

國”，它毋寧是對現狀的摹寫，而不是對未來的承諾。

因此，兩岸原則的底線是尊重兩岸現狀，如果出現將

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既破壞了兩岸均認可的

兩岸結構，也是為和平協議所不容許的行為。反之，

只要不出現上述事實，大陸和台灣基於兩岸原則，都

應對現狀予以尊重。 
“兩岸原則”是一個事實性原則，也是一項策略

性原則。兩岸原則的確立，可以使兩岸迴避無謂的“概

念之爭”，從而將為大陸和台灣達成和平協議提供寬

鬆的政治環境。 
 
 

三、功能原則：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必然要求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遵循的是一條“先經後

政、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路徑，其實質是通過經

濟、文化、社會等事務性議題的推動，實現政治性議

題的突破。通過推動事務性議題，兩岸可以培養信任、

積累共識，從而通過事務性議題的帶動作用，使兩岸

間的信任和共識從事務性領域向政治性領域“外溢”

(Spillover)。這種新功能主義的思路，決定了和平協議

的功能原則。 
 
(一) 新功能主義思路下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框架 
新功能主義脫胎於功能主義，兩者均認為整合應

以經濟利益和社會需要為基礎，從各方共同利益出

發，通過積極合作建立共同的認知，並通過國家間經

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來實現。12 功能主義認

為國家間的整合應迴避高度爭議性的主權問題，將各

國中相同的功能整合起來，交由一個技術化的國際組

織去管理，而非簡單謀求建立統一的世界政府。功能

主義者認為，由於功能之間的高度關聯性，這種基於

功能的整合會自動滲透至政治領域，從而引起人民對

國家的忠誠度向一個功能性的組織體轉移，功能主義

所期待的整合即可實現。功能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各國

在科技發展和經濟高度互聯背景下的合作壓力，試圖

通過“從經到政”的路徑，將國家的功能從一個主權

國家轉移到一個功能性組織，從而實現各國之間的整

合。曾有學者質疑功能主義將經濟與政治嚴格區分的

理論前提，認為大多數功能化的服務最終將會涉及資

源的配置，而對這些資源配置的決定必然是政治性

的。13 這一質疑也是新功能主義的出發點之一。在思

考路徑上，新功能主義沿襲功能主義，認為整合一旦

發動便會自動維持。但是，新功能主義認為，整合的

擴展並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自覺的過程，

因而需要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在其中扮演積極的角

色。新功能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外溢”，包括功能性

溢 出 (functional spillover) 和 政 治 性 外 溢 (political 
spillover)。前者是指整合不可能局限在特定的經濟部

門，一定領域的合作活動會“外溢”到其他部門；後

者是指由於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將注意力轉向超國

家的層面，從而使整合從經濟領域外溢到政治、社會

領域。14 由此可見，新功能主義的實質仍是迴避主權

等高度爭議性問題，而在政治性較弱的領域作功能性

整合，在面對由此類功能性整合產生的政治性壓力

時，充分發揮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的作用，通過超

國家的制度安排，引導“外溢”的方向。 
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是歐洲整合過程中出現的

理論，儘管兩岸關係不能與歐洲整合類比，但是去除

掉理論的“國家”因素，功能主義和新功能主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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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運用到對兩岸關係的分析中。兩岸因長期的對立和

隔絕，缺乏最基本的互信，在“主權”、“國家”和

“國際空間”等問題上幾乎沒有對話的空間。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框架對此問題的解決思路是通過推動經

濟、文化和社會等事務性議題，使兩岸有積累互信和

共識的實踐渠道，進而通過兩岸領導人和政治精英的

推動，實現兩岸在政治性議題上的突破。因此，按照

整合理論的解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基本上

遵循着新功能主義的思路，亦即先在經濟、文化和社

會等方面推動功能性整合，再通過兩岸領導人和政治

精英的推動，使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整合向“國

家”、“安全”和“主權”等政治領域“外溢”，從

而促進兩岸在政治層面的交流與對話，累積兩岸的共

識與信任，為兩岸最終統一奠定基礎。按照新功能主

義的思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既保證了“一國

兩制”的精髓，即在台灣高度自治的條件下實現中國

完全統一，又從現實主義立場，確保“一國兩制”可

以通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在兩岸充分交流和融

合的基礎上得以實現。15

 
(二) 功能原則的含義 
推動事務性議題的深入發展，對於兩岸關係政治

性議題的破局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基於新功能主義

思路下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功能原則得以成為

和平協議的核心原則，和平協議就是要按照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框架的要求，沿着新功能主義的路徑，通過

經濟、文化、社會等事務性關係的發展與推動，實現

政治性關係的突破。功能原則正是循着這一思路提出

來的。對於功能原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功能原則的主要內容是加強兩岸在經濟、

文化和社會等事務性議題的合作。功能原則的確定，

一方面是吸取了兩岸 20 年交流史的經驗與教訓，通過

迴避敏感的政治議題，只談兩岸事務性議題，從而使

兩岸交流能夠得以初步建立和正常開展，另一方面，

也是借鑒了包括兩德模式、中美洲共同市場和東南亞

國家聯盟等整合模式的有益經驗，在傳統政治模式無

法適用時，以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環保為優先

議題，暫不以敏感的政治、軍事為議題，從而在功能

層面實現整合。16 根據新功能主義的思路，功能原則

切合了新功能主義中事務性議題向政治性議題“外

溢”的特徵，因而可以促進兩岸在經濟、文化和社會

等事務性議題的合作，從而為兩岸在政治性議題上的

對話和協商，創造了有利的氛圍和條件。 
第二，功能原則的實質是緩解政治性議題對事務

性議題的壓力。功能原則的提出，是為了消解兩岸政

治與經濟的矛盾。根據米特蘭尼的觀點，只要討論主

權與領土同時存在，事務性議題和政治性議題之間的

矛盾就不會得到解決。17 兩岸的現實是對米特蘭尼觀

點的最佳註釋。眾所周知，大陸和台灣恢復協商後，

政治議題對經濟議題的壓迫一直是兩岸關係得不到深

入發展的癥結所在。儘管大陸和台灣都刻意將政治議

題與經濟議題分開，但是，由於政治對經濟的滲透以

及政治局勢不穩所造成的經濟恐慌，仍是困擾兩岸的

重大問題之一。對於此，米特蘭尼開出的藥方是將主

權從地域單位轉移到功能單位，以功能性的國際組織

代替主權國家。如果拋開米特蘭尼觀點中比較激烈的

成分，我們不妨認為，米特蘭尼的觀點實際上是通過

功能的轉移來緩解主權的壓力，從而貼合“由經到

政”的思考路徑。從此意義而言，功能原則既是一項

原則，也是一種處理兩岸關係的策略，它通過將兩岸

經濟、文化和社會等事務性議題的功能化，在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框架內將其與政治性議題的聯繫切斷、虛

化或擱置，從而緩解政治性議題對事務性議題的壓

力。因此，在功能原則的作用下，兩岸經濟、文化和

社會等議題，可以實現全面開放，而暫時不考慮政治

議題對其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功能原則同時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議題的

重要分析工具。借助功能主義的分析工具，可以將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議題功能化，分別形成經濟議題、

政治議題、文化議題和社會議題，其中又以經濟議題

和政治議題為主。功能原則對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採

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對於經濟議題，由於各項經濟議

題之間的高度關聯性和低政治敏感性，功能原則的處

理方式是整體功能化，即將經濟議題作為一個功能整

體進行考量，促進兩岸經濟層面的率先整合。對於政

治議題，功能原則的處理方法則是再功能化，即將政

治議題再次分解為次政治議題，形成次功能整體，並

以功能隔離的方式對之進行安排，使一個次政治議題

的解決，在沒有政治精英引導的情況下，不產生外溢

效果。 
在功能原則作用下，和平協議產生了另一種可能

選擇，即功能化(分支化)的和平協議。依據米特蘭尼

的觀點，通過功能的整合，國家主權將被功能化，即

國家的功能將從主權國家向功能組織轉移。在米特蘭

尼看來，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主權，將在功能主義的

作用下，逐漸分支化。18 米特蘭尼的觀點可能比較偏

激，但是，如果考慮到功能原則的實質是通過將議題

的層層分解，並重視其中的經濟、文化、社會，而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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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政治議題，從而緩解事務性議題對政治性議題的壓

力，那麼，米特蘭尼的觀點便產生以下的思考：和平

協議是否可以分支化，即和平協議並不是一份協議，

而是由一系列協議構成的協議集。在功能原則的作用

下，這一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當然，功能原則只是

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之一。作為一項法理共識，和平

協議的主要內容尚包括對若干優先性內容的確認，因

此，和平協議在促進兩岸功能性整合之外，還承載着

與前者同等重要的宣示功能。基於此認識，本文的觀

點是，和平協議最好不以分支化的形式出現，以防削

弱了和平協議的宣示意義，然而，和平協議的內容，

是可以考慮採取分支的形式進行安排的。 
和平協議雖主要是兩岸間的政治性協議，但和平

協議中的政治性主要體現為以法律形式確認兩岸能夠

形成共識的政治性內容，目的是為兩岸在經濟、文化

和社會等方面的事務性合作掃清政治障礙。但兩岸的

政治共識不能僅僅停留在和平協議所載內容的階段，

而必須進一步加以深化。功能原則確立，有助於緩解

政治性議題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壓力，落實由經濟

到政治、由事務性議題到政治性議題的發展路徑。 
 
 

四、制度原則：法理共識的外在形態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將和平協議定性為“中華

民族共識基礎上的法理共識”19，其中“中華民族共

識”已經體現為“兩岸原則”，法理共識則體現為

“制度原則”，亦即和平協議可以理解為兩岸在某種

共同認同基礎(即“中華民族認同”)上形成的制度安

排。根據“法理共識”的特徵，除確認優先性內容外，

和平協議應主要體現為制度。因此，制度原則得以作

為法理共識的外在形態，而成為和平協議的基本原則

之一。制度原則的目的是通過和平協議的制度安排，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制度化、常態化的管道，同

時克服新功能主義思路所帶來的“環溢”和“溢回”

等弊端，從而使兩岸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產生制

度依賴。 
 
(一) 法理共識定位下的和平協議 
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認為，各種關於自

由主義的完備性理論(comprehensive doctrines)之間都

存在對立或衝突，因而相互之間無法完全認可，“在

這樣的社會裏，一種合乎理性的完備性學說無法確保

社會統一的基礎，也無法提供有關根本政治問題的公

共理性內容”。20 為此，羅爾斯提出了“各種合乎理

性的完備性學說達成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
的理念”21，並提出了實現重疊共識的兩個步驟：第

一 步 是 從 臨 時 協 議 (modus vivendi) 到 憲 法 共 識

(constitutional consensus)，第二步是從憲法共識到重疊

共識。羅爾斯的理論是為了解決各種完備性理論之間

的對立與衝突，由此可類比兩岸關係中大陸和台灣所

持的各種觀點和政策之間的對立與衝突。在類比過程

中，羅爾斯所謂“憲法共識”概念為“法理共識”，

以迴避“憲法”一詞可能引起的政治誤解。22

參考羅爾斯對憲法共識的論述，法理共識“既不

深刻，也不廣泛，它範圍狹窄，不包括基本結構，而

只包括制度和程序”23，因此，法理共識主要是兩岸

在某種共同認同基礎上形成的制度安排。大陸和台灣

形成法理共識的目的是為了在兩岸間形成常態化、制

度化的穩定狀態，並為兩岸達成重疊共識進行制度上

的準備。和平協議就是兩岸間所形成的一項法理共

識。法理共識的特徵決定了和平協議在內容上的特

徵，因而也就確立了和平協議上的制度原則。 
除體現法理共識的特徵外，在和平協議中確立制

度原則，還有利於兩岸經由制度安排克服新功能主義

的弊端。歐洲問題學者施密特在修正新功能主義時，

提 出 了 四 個 值 得 借 鑒 的 概 念 ： 其 一 ， 環 溢

(spill-around)，是指增加整合過程的功能範圍，但不增

加其相對的權力；其二，強化(build-up)，是指整合組

織決策的自治性及權威加強，但並不擴張整合的領

域；其三，緊縮(retrenchment)，是指整合組織的權威

減少；其四，溢回(spill-back)，是指整合組織的功能

範圍及權力收縮到外溢前的狀況。24 從這四個概念出

發，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中，將出現以下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兩岸關係因台灣當局態度的改變而

迅速“緊縮”，直到“溢回”。目前的兩岸關係充滿

偶然性，其前提與其說是台灣對大陸在經濟上的依賴

性，不如說是台灣當局目前積極的兩岸政策。25 如果

台灣當局的態度發生改變，那麼，目前有利於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局面，可能出現“溢回”的狀況。這一

點，已經為 1995 年前後的兩岸關係發展史所證明。從

今天的眼光來看，1995 年前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可謂不

順利，雖然大陸和台灣間存在種種爭議，但兩岸能從

互不接觸到開展事務性商談，並簽訂一系列協議，已

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而且兩岸還規劃了包括政治性

談判在內的一系列重大議題。但是，1995 年李登輝態

度急轉後，兩岸關係迅速“緊縮”，並很快跌入低谷，

直到 2005 年後才有所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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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可能，兩岸關係長期出現“環溢”、“強

化”等狀態。即便台灣當局不改變當前積極的兩岸政

策，也很難保證兩岸關係會沿着新功能主義的路徑發

展。因為如果台灣當局僅僅想通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獲得現實利益，而並不想使兩岸關係有更加深入的發

展，那麼，兩岸關係將只有量的擴大，而無質的提高。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上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就

體現了台灣當局只想從兩岸關係發展中獲取經濟利

益，而無更深一步發展的意圖。如果出現兩岸關係“環

溢”和“強化”的狀況，那麼，兩岸關係將最終淪為

“永久性地維持現狀”。這顯然與構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框架的目的相違背。 

和平協議中制度原則的確立，將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制度化、常態化，利用制度的穩定性，提升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穩定性，從而可以削弱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偶然性，最終通過制度的有效性使兩岸形成對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制度依賴。 
 
(二) 制度原則的含義 
制度原則，是指和平協議除規定若干優先性內容

外，應只包括制度和程序，而避免對實質問題的判斷。

從此意義而言，作為“法理共識”的和平協議，其主

要內容是制度和程序的集合，目的是通過制度的安

排，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制度平台。因此，制度

原則構成了和平協議的主幹。對制度原則的理解，可

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制度原則是一個開放的空間，目的在於通

過制度安排，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各種不違背優先性

內容可能性，核心就是避免對實質性問題的判斷。羅

爾斯提出憲法共識的精義，在於為各種完備性學說的

重疊提供必要的空間和程序，從而避免對特定完備性

學說的選擇。法理共識脫胎於憲法共識理論，自然承

繼了憲法共識的精義。將制度原則作為和平協議的主

幹性原則，因而也體現了憲法共識精義。對於和平協

議而言，制度原則意味着兩岸之間除了某些優先性內

容的其他議題，具有各種可能的發展空間。對於這些

可能的發展空間，和平協議應不作任何實質性判斷，

而是給予平等的發展機會。至於最終兩岸關係的走向

如何，將由大陸和台灣根據和平協議所規定的制度所

共同決定。從此意義而言，制度原則又是一個形式原

則。 
第二，制度原則並非絕然不對實質性問題作出判

斷，對於若干優先性內容，和平協議應作出確認。和

平協議雖然以制度原則為主幹，但是，確定制度的目

的是為了建立一個讓實質性問題的深入協商提供平

台，因此，制度原則並不排除對若干重大實質性問題

(優先性內容)的確認。按“臨時協議－法理共識－重

疊共識”的次序，和平協議屬於第二階段的共識，其

意指在和平協議之前，必然形成了一定前置協議(即
“臨時協議”)，否則，無“第二階段的共識”可言。

對於和平協議而言，前置協議的成果是被默認成立

的，即便沒有被明確地載入和平協議，也不能否定其

有效性。同時，作為一項兩岸共識，和平協議的簽訂

又必然以一定認同為基礎，如在本文看來，和平協議

的認同基礎是“中華民族認同”。對於此認同，和平

協議也是必須載明的。 
第三，和平協議中制度原則的“制度”，應指向

以協商機制為主的制度，而非其他。對於“制度”一

詞，本身包含着各種可能選擇，但其目的是為了配合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建立。周葉中認為，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框架最終在形式上都體現為一致性、明確

性和穩定性的法律機制26，和平協議所構建的制度，

將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主幹之一，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框架也因而對和平協議所構建的制度具有直

接影響。立基於此認識，和平協議所謂的“制度”，

主要是指兩岸協商機制，而非其他。協商機制，是指

兩岸以各種形式，就有關問題進行會談、交流和磋商，

並簽訂協議的制度和程序的總稱。由於兩岸關係的特

殊性，在大陸和台灣沒有形成“超兩岸”的結構前，

兩岸形成任何協議，都必須建立在共識的基礎上，而

不可能通過任何形式的多數決和決斷。釐清制度原則

中的制度，對於確定和平協議的主幹，具有重要的指

導意義。 

功能原則與制度原則相結合可能產生一個問題：

和平協議能不能預先設定發展目標，進而通過制度落

實？舉例而言，和平協議可以先行確定兩岸建立共同

市場的目標，然後建立相應的協商機制，通過兩岸之

間的協商，確定兩岸共同市場的具體制度安排。27 本

文認為，這樣的做法並不違反制度原則。上述作法不

違反制度原則的原因是：制度原則中的制度，其指向

的對象，是兩岸在形成這些制度時，尚不能達成共識

的議題，而對於能夠載入和平協議的發展目標，一定

是兩岸已經獲得共識的議題，對此，和平協議不應拘

泥於制度原則，因而阻卻共識的表達。由此可見，制

度原則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形式原則，除了優先性內容

對其的指導和限制作用外，一些已經形成的其他共

識，也將對制度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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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海峽兩岸和平協議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基

礎性規範，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中起着“小憲

法”的作用。根據理論推演，確立和平協議的原則，

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提供原則

性指引。兩岸關係敏感而複雜，如何借助理論的解釋

力和預測力，通過迂迴、迴避、擱置的辦法，將兩岸

之間敏感的政治議題轉化為法律議題、技術議題，是

和平協議研究所需關注的重點。本文只是藉由原則的

確立，做了一些初步地嘗試。至於本文所提出的原則

是否妥當，只有留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檢驗了。 
 
 
[本文為作者主持之國家社科基金“兩岸政治關係定位

與台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研究”(10CZZ034)的階段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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